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布童物联网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减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

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1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
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布
童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减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
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
”）于2021年5月12日与布童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布童科技”）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向布童科
技投资人民币8925万元。随业务有序开展，布童科技拟进行
重组，泰康人寿拟参与此次重组。 2024年1月9日，泰康人
寿与布童科技及相关股东签署境外重组交易文件。此后
，泰康人寿持有布童科技境外主体的认股权证，并将通过
减资从布童科技退出，减资金额共计人民币8925万元。在泰
康人寿完成ODI备案等手续后，将以人民币8925万元对应的
等值美元完成境外出资。本次减资交易构成公司资金运用
类一般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布童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注册于2018年，创立
母婴品牌bebebus，已推出婴儿车、安全座椅、儿童餐具、
婴儿床等数款母婴用品，长期致力于打造面向新生代妈妈
的原创母婴用品品牌集团。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布童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四）保险机构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泰康人寿在布童物联网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派驻一名董事，布童科技属于泰康人寿可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布童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布童物联网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中外合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 汪蔚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652号7号楼108室

注册资本（万元） 349.44 成立时间 2018-11-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MA1G8UFW6Q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软件开发；母
婴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
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户外用品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研
发；日用家电零售；机械设备研发；电子
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

；家居用品制造；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
品批发；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
品制造；鞋帽零售；鞋帽批发；箱包销售
；箱包制造；皮革制品销售；皮革制品制
造；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非电力家用器
具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符合监管关于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的相
关规定。

布童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金额（万元） 8925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减资遵循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本次减资是以泰康人寿初始投资布童物联网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的投资成本定价，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
利益输送、利益转移以及侵犯公司或保险消费者利益的行
为。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生效时间

        2024-01-09

（二）交易价格

        以初始投资成本进行减资（总价），金额共计人民币
8925万元。

（三）交易结算方式

        本次减资以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四）协议生效条件、履行期限

        经各方签字和/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泰康人寿完成ODI备案手续后或另行约定的时点，向
泰康人寿支付减资对价人民币8925万元。

（五）其他信息

        无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本次减资于2023年12月25日经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
审查通过。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
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
门反映。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01月12日


